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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法狮龙”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2,292,788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08 号文

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法狮龙” ，股票代码为“605318”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德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

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

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3.09 元 / 股，发行数量

为32,292,788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375,788 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917,000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228,788 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9,064,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9,000,91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79,621,924.99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63,08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25,835.01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228,51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2,261,300.6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7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534.30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及时缴款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李志斌 李志斌 269 3,521.21 3521.10 1

2 孙靖 孙靖 269 3,521.21 0 269

合计 538 7,042.42 3,521.10 270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63,359 股，包销金额为 829,369.31 元，

包销比例为 0.20%。

2020 年 7 月 27 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依据承销协议将

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

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

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本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010-59026623、59026625

发行人：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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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1,33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6 月 2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

员会审核通过，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1364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

再进行累计投标。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1,330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

的 25.00%。 本次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66.5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数量不超过 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884.45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79.05 万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7 月 28 日（T-1 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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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 或“国联证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7,571.9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20]130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

券” ）（南京证券和华英证券以下统称为“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国联证券” ，股票代

码为“601456”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考虑剩余报价及拟申

购数量、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4.25元/股，发行数量为475,719,000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33,004,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142,715,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7,571,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28,148,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7月2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27,321,761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816,117,484.25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826,239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511,515.75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7,562,26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02,139,605.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8,74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7,145.00元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股）

应缴纳金额

（元）

实际缴纳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马国钦 马国钦 4,370 18,572.50 0 4,370

2 张文丽 张文丽 4,370 18,572.50 0 4,370

合计 8,740 37,145.00 0 8,740

二、南京证券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南京证券包销，南京证券包销股份的数量为834,979股，包

销金额为3,548,660.75元，南京证券包销比例为0.18%。

2020年7月27日（T+4日），南京证券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

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南京证券指

定证券账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5-58519322、025-58519323

邮箱：ecm@njzq.com.cn

联系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

2、联席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地址：无锡市金融一街10号

发行人：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7月27日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起帆电缆”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35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起帆电缆” ，股票代码为“605222”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

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

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18.43元/股，发行数量不

超过5,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5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7月2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4,906,476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827,626,352.68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93,524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723,647.32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确认，2,67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14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

行公告》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

申购款。另有3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1,434股

为无效申购，对应金额为26,428.62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998,566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92,123,571.38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434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6,428.62元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1 邢淑兰 邢淑兰 478 8,809.54

2 张文丽 张文丽 478 8,809.54

3 张希善 张希善 478 8,809.54

合计 1,434 26,428.62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8】142号，以

下简称“《业务规范》”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

142号，以下简称“《配售细则》”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

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94,958股，包销金额为1,750,075.94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9%。

2020年7月27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7日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17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26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302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68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

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20 年 7 月 28 日（周二）14:00-17:00

2、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 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

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证券时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7

日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7,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8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

发行数量不超过7,100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970万股，为本次初

始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130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

的30.0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

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7月28日（星期二） 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

登于2020年7月21日（T-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证券日报》上。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7日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４４７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

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１７

，

６３０

，

５２３

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２５．０１％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

，

６４４

，

５７８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９８８

，

９４５

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９９７

，

０００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２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北源玻璃有限公司78.81%股权、

1698.088713万元债权及实物资产一批

（土地、房屋、构筑物）

6419.08 1769.84

公司主要生产药用玻璃包装产品，产品覆盖药用钠钙玻璃管、药用低硼硅

玻璃管、药用中硼硅玻璃管、药用低硼硅玻璃管（棕色）、低硼硅玻璃安瓿、

中硼硅玻璃安瓿、低硼硅玻璃安瓿（棕色）、中硼硅玻璃安瓿（棕色）、钠钙

玻璃管制口服液体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等。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6975.039113

2

重庆渝富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117871.33万元债权

-- 115801.7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大渡口区重钢滨江片区172.35亩商住用地，

总建筑面积48.9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30.77万平方米，商业建筑面

积18.13万平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33674

3

重庆光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22582.94万元债权

89513.26 49673.58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中国西部装饰材料物流中心”

项目，该项目建筑面积259204.69㎡，其中：商业100054.74㎡、酒店7617.5

㎡、办公楼43663.05㎡、公寓37898.01㎡、车库66520.03㎡、配套设施及机备

用房3451.36㎡。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72256.52

4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

90%股权及5085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拥有5万吨/年的粗苯加工能

力，公辅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万吨/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2746.369

5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 256311.92

标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至今已有128年历史，是集钢铁生产、矿

产资源开发、钢结构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现代物流等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

合企业。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56311.92

证券代码：

002259

证券简称：

*ST

升达 公告编号：

2020-067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升达林业” ）于2020年7月2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证监局（以下简称“四川证监局” ）出具的《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0）23号】和《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单洋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0）22号】，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我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你公司存在重大事件未及时披露问题。 具体情况如下：

2019年12月24日，你公司与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简称“陕西绿源” ）等各方签

署了《债权债务抵销协议》以及一系列《债务转移协议》和《债权让与协议》。 上述协议主

要内容为：升达林业承接债务0.16亿元，受让债权5.86亿元，升达林业与陕西绿源双方在

0.16亿元范围内完成债权债务抵销。 协议涉及的债权债务重组金额共计6.02亿元，占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0.29%。 上述协议签署后，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直至2020

年1月20日，公司才披露上述协议。 公司在签订上述协议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

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相关规

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

示函措施，并计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监督管理措施后10个工作

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你公司应吸取经验教训，规范内部管理和信息披露流程，杜绝再

次发生类似事件，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对上述决定书涉及问题负有主要责任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单洋先生同

时收到四川证监局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并计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公司董事会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上述决定书提及的相关问题，公司将严格按照四川证

监局的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改，并按照监管要求及时提交整改报告。 公司全体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本次整改为契机，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增强规范运

作意识，完善公司治理制度，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

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针对上述违规行为，公司向全体投资者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份额

溢价风险提示及停复牌公告

近期，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场内简称：弘盈A；交易代码：160520）在二级市场的交

易价格出现大幅度溢价，交易价格明显偏离基金份额净值。 2020年7月24日，弘盈A二级市

场收盘价为2.380元，相对于当日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超100%，明显高于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追高，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弘盈A将于2020年7月27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自2020年7月27日10：

30复牌。

特此提醒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注意投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弘盈A已开通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业务，投资者可自由将弘盈A场外份额

转至场内。 如投资者将其持有的弘盈A场外份额转至场内，并在二级交易市场卖出，因场内

份额的增多，弘盈A的在场内的交易溢价可能出现大幅收窄，交易价格贴近基金份额净值

的水平。 如有场内投资者在弘盈A溢价时买入，将可能承担由于交易价格贴近基金份额净

值而带来的损失，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此风险。

2、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当前封闭期为自2019年9月10日至2021年3

月9日，本基金将于2021年3月10日进入开放期。 开放期内，弘盈A的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

当日收市后计算的该类别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与弘盈A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无关。

本基金是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低于股

票型基金，属于中高预期风险、中高预期收益的基金品种。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

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3、弘盈A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

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在当前溢价水平下买入，可能使投资人面临重大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

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7日


